
证书服务代理资格申请及报备材料 

注意事项 

代理开展中国结算数字证书认证业务的申请及报备方式： 

1、证券公司等机构在代理开展数字证书认证业务前应

当向中国结算提交证书服务代理资格申请材料，并报备业务、

技术方案及相关准备情况，详见《数字证书认证业务指南（试

行）》。证券公司等机构需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报备材料及其

电子版。 

为提高申请及报备材料的质量和工作效率，证券公司等

机构可在正式提交书面申请及报备材料前，就申请及报备材

料与中国结算进行沟通。对于申请及报备材料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结算将及时反馈。 

中国结算在收到证券公司等机构提供的加盖公章的书

面报备材料（一式两份）后，如发现申请及报备材料不完备

或者不符合《数字证书认证业务指引（试行）》及《数字证

书认证业务指南（试行）》等相关规定的，中国结算将反馈

修改意见。证券公司等机构需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后重新

报备。 

中国结算接受备案不能免除证券公司等机构依法合规

地代理开展数字证书业务的法律责任。 

2、关于证书服务代理申请书，应就提交的申请及报备



材料进行概述性说明，明确申请的证书业务办理方式。目前，

中国结算暂无提供统一的参考模板。 

3、中国结算提供标准制式的证书服务代理协议，可致

电或发电子邮件索取。 

另外，提交的证书服务代理协议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及骑缝章，如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字，还需提供授

权委托书。 

4、关于其他证书业务办理方式的情况说明，可致电或

发邮件索取电子版的《其它证书业务办理方式的业务流程及

技术方案情况说明》。 

5、关于证书请求文件 CSR，请在提交书面材料的同时，

将电子文件发送至 yhliu@chinaclear.com.cn，并在邮件主

题中注明证券公司等机构名称。另外，该 CSR文件用于签发

生产用接入证书，请使用生产环境用的密码类硬件设备生成。 

6、关于国家密码管理局等部门针对密码类硬件设备出

具的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可向相关密码类硬件设备厂

商索取。 

7、可就见证与《数字证书认证业务指引（试行）》规定

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进行分阶段报备。根据数字证书认证业

务实际准备情况，初期针对拟立即开展的方式进行申请及报

备，未报备的证书业务办理业务方式须另行报备后方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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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按证书业务办理方式分阶段报备，需在《证书服务代

理申请书》中明确，并在业务开展中按照申请报备的方式开

展数字证书有关业务。 

8、业务联系人：刘永红；联系电话：010-59378658； 

邮    件：yhliu@chinaclear.com.cn；联系地址：北京西

城区太平桥大街 17 号（邮编：100033）。 

在相关申请及报备材料中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 

1、证书服务代理资格申请及报备材料中相关规章制度、

业务流程、业务技术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应体现并严格落实

《数字证书认证业务指引（试行）》、《数字证书认证业务指

南（试行）》有关要求。其中，见证人员管理及见证过程要

求需遵循《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实施暂行办法》中的有关规

定。 

2、采用见证方式办理数字证书业务，需强化并明确见

证人员管理相关制度，明确见证办理数字证书业务（含证书

申请、更新、冻结、解冻、补办、作废）流程，包括：见证

人员的执业资格、岗位职责、执业行为、培训考核、防范利

益冲突及处罚措施等事项，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见证人员审

慎合规履行职责。证书服务代理机构应当采集并留存能够真

实反映见证人员履行见证职责过程的影像（音）等材料，以

备本公司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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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申请或报备材料中应至少体现以下内容：明确见证

人员应当为与证书服务代理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人员，

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营销人员、劳务派遣人员、未与证

书服务代理机构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经纪人员以及证书服

务代理机构全资控股的子公司员工等不能担任见证人员；可

通过证券公司网站、热线及其他公开方式核查见证人员是否

具有见证资格；应在报备的业务流程中体现见证人员履行见

证职责行为的业务流程。 

见证办理数字证书业务中，证书服务代理机构工作人员

应当要求投资者填写纸质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并要求当面

签署。 

另外，如证书服务代理机构已报备过非现场开户业务材

料且我公司相关业务部门对此无异议，见证办理数字证书业

务中的见证人员管理及职责等内容可参照非现场开户中的

有关见证人员管理等制度执行。 

3、采用《数字证书认证业务指引（试行）》规定方式以

外的其他方式办理数字证书业务的，需强化并明确业务经办

人员及复核人员管理的相关制度，明确办理数字证书业务的

流程，包括：经办人员及复核人员的执业资格、岗位职责、

执业行为、培训考核、防范利益冲突及处罚措施等事项，并

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经办人员及复核人员审慎合规履行职责。



证书服务代理机构应当采集并留存能够真实反映经办人员

及复核人员履行见证职责过程的影像（音）等材料，以备本

公司核查。 

4、根据《数字证书认证业务指南（试行）》有关规定，

目前，采用《数字证书认证业务指引（试行）》规定方式以

外的其他方式仅允许为自然人投资者签发软证书。 

5、应在业务规则、业务流程中明确采用临柜、见证及

《数字证书业务指引》规定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办理证书业

务的流程，不仅包括证书申请，还包括证书更新、补办、冻

结、解冻和作废。 

6、应在业务规则、业务流程中体现并严格落实《数字

证书认证业务指引（试行）》中有关落实实名制相关规定：

对于使用身份证办理数字证书业务的，证书服务代理机构应

当通过身份证阅读器或公安部身份证核查系统核查自然人

或机构投资者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对于使用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外国

人永久居留证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办理见证开户的，证

书服务代理机构应当通过其他适当方式核查身份证明材料

的真实性。 

7、应在业务规则、业务流程中明确需要强制留痕并足

以真实反映见证过程的关键步骤，结合自身业务流程作出详



细规定。例如：证书服务代理机构通过身份证阅读器或公安

部身份证核查系统核查自然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经办人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真实性的过程；见证人员验证投资者身份

并见证投资者签署开户申请表的过程等；其它方式办理证书

业务的，还需对见证人员通过双向实时音视频的方式进行见

证的过程进行留痕，具体要求详见《其它证书发放方式的业

务流程及技术方案情况说明》。 

8、虽暂不要求向我公司报送凭证电子化材料，但根据

《数字证书认证业务指引（试行）》，证券公司等机构应按照

我公司相关要求对数字证书业务申请材料进行凭证电子化

管理，并在本地留存备查。 


